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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大数据杀熟、禁止“默认勾选”、严禁删除消费者评价

《电子商务法》净化网购环境

  为进一步保障消费者权益， 电商法要求电子

商务平台知道或应当知道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提

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或

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时， 必须采取

必要措施。 如果未采取必要措施， 将由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五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业整顿，

并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法治报记者 徐慧

今年 1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以下简称 “电商

法”） 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电商领域首部综合性法律。 为了让消费者能避免

各种网购“陷阱”，愉快地“买买买”，这部新法正在为消费者保驾护航。

未尽义务应依法担责

  第三十八条： 电子商务平台

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

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
务不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安全的

要求， 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
法权益行为， 未采取必要措施

的， 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

连带责任。

  消费维权时， 消费者处于弱势的原因之一在

于许多证据无法获取。 电子商务经营者掌握着比

消费者更多的信息和证据， 却有可能伪造、 篡

改、 隐匿或拒绝提供。 使得法院、 仲裁机构等部

门无法查清事实， 让消费者维权困难重重。

对此电商法要求， 在电子商务争议处理中，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提供原始合同和交易记录。

若丢失、 伪造、 篡改、 销毁、 隐匿或者拒绝提

供， 将承担法律责任。

强化经营者举证责任

  第六十二条： 在电子商务争

议处理中，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

提供原始合同和交易记录。 因电
子商务经营者丢失、 伪造、 篡

改、 销毁、 隐匿或者拒绝提供前
述资料， 致使人民法院、 仲裁机

构或者有关机关无法查明事实

的，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如今，消费者们已经能够在一些电商平台上，

看到“自营”的标示。 这是为了区分电商平台的自

营业务和平台内经营者的业务，以免产生误导。

电商法要求， 应当以显著方式区分标记自营

业务和平台内经营者开展的业务。 若未做到， 将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处二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处十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自营”应做显著标记

  第三十七条： 电子商务平台

经营者在其平台上开展自营业务

的， 应当以显著方式区分标记自
营业务和平台内经营者开展的业

务， 不得误导消费者。 电子商务
平台经营者对其标记为自营的业

务依法承担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

提供者的民事责任。

  网购评价是很多消费者购物的重要参考项之

一。 如果不利评价会“消失”， 消费者购物的知

情权又如何保障呢？

电商法明确， 不得删除评价。 今后， 若是平

台经营者擅自删除消费者的评价， 将由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处二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处十万元以上五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不得删除消费者评价

  第三十九条： 电子商务平台

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信用评价制

度， 公示信用评价规则， 为消费
者提供对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

提供的服务进行评价的途径。 电
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得删除消费

者对其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

供的服务的评价。

  收押金容易， 退押金却很难。 消费者在退押

金的过程中，往往会遭遇各种“不合理条件”，比如

需要扣除 10%手续费，要等待 30个工作日等。

如今， 电商法规定明确要求， 明示押金退还

方式和程序、 不得设置不合理条件、 符合规定的

押金要及时退还。 未向消费者明示押金退还的方

式、 程序， 对押金退还设置不合理条件， 或者不

及时退还押金的， 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 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

节严重的， 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

押金退还不得设限

  第二十一条： 电子商务经营

者按照约定向消费者收取押金

的， 应当明示押金退还的方式、
程序， 不得对押金退还设置不合

理条件。 消费者申请退还押金，
符合押金退还条件的， 电子商务

经营者应当及时退还。

  买机票默认使用“专车” 接送机、 默认购买

旅游保险……在使用便捷的网络时， 用户难免会

落入此类默认的“陷阱”， 常常是下单之后才发

现， 价格怎么贵了那么一点。

电商法要求， 消费网页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

消费者注意， 不得将搭售商品或者服务作为默认

同意的选项。 若是电子商务经营者违规搭售商

品、 服务， 将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 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并处二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禁止“默认勾选”

  第十九条： 电子商务经营者

搭售商品或者服务， 应当以显著

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 不得将搭
售商品或者服务作为默认同意的

选项。

  用 APP 打车，车费不一样；买尿布奶粉，老用

户却越买越贵……不同的购买习惯、喜好经过“个

性化”的推送就渐渐变了味，成了“大数据杀熟”。

电商法实施后， 依照规定， 电商平台应当同

时向该消费者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 让

用户可以自己选择， 拒绝被“个性化”， 也避免

被“大数据杀熟”。

电子商务经营者若违法提供搜索结果， 将由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

严重的，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制约大数据杀熟

  第十八条： 电子商务经营者

根据消费者的兴趣爱好、 消费习

惯等特征向其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的搜索结果的， 应当同时向该消

费者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
项， 尊重和平等保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 电子商务经营者向消费者

发送广告的， 应当遵守 《中华人
民共和国广告法》 的有关规定。

博采众长

和合天下

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是一家覆盖刑事诉讼、

企业法律服务、 民商事争议解决、 行政法律服

务、 政府法律服务等业务领域的精品律师事务

所。 博和所汇集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等多名法学教授， 并拥有一批具有海外留学背

景和高学历的律师， 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

精良、 实效、 迅捷的法律服务。

凭借对法学的精深理解、 法律的娴熟运用、

良好的社会资源以及灵活的服务方式， 博和正

在将“博采众长、 和合天下” 的创所宗旨， 渗

透至每个法律服务细节。

根据每个客户、 每个案件的不同特点， 博

和派遣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 集中所需的专业

知识和技巧， 由主协办律师共同组成服务团队，

以团队负责制的服务模式，进行合理的专业分工

与协作，实施全过程法律服务跟踪，为客户提供

更有效、更具性价比的服务。 此为“博采众长”。

博和力争为客户提供多种解决方案， 并在

与客户充分沟通与服务过程中理解客户对某种

价值的追求， 选择更优解决方案实施于客户，

实现客户的商业目标或解难排忧， 努力达到各

方共赢的局面。 此为“和合天下”。

博和一直重视“专业立所、 品牌兴所”， 成

立至今已连续举办九届“博和论坛”； “博和公

益讲坛” 每年举办两次， 前往律师业欠发达地

区开展律师培训； “博和判例研讨会” 以判例

研究为核心内容， 探讨实务中的理论问题；

“博和夏令营” 每年暑期邀高校的法学院学子走

进博和， 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讲座。

博和所多次受到各级组织的表彰， 先后被

评为全国律师行业创先争优活动先进集体、 上

海市律师行业先进党组织、 先进党支部、 先进

基层党组织、 上海市青年文明号、 上海市律师

行业贡献奖、 上海市司法行政工作先进集体、

普陀区文明单位、 首届律界公益榜单最佳普法

奖、 普陀区优秀律师事务所等。


